	附件一

	委員

編號
	


補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履約監造    評審評分表      
	項次
	評審項目
	子項目分析
	分數
	廠商一

評分
	廠商二

評分
	廠商三

評分

	一
	基本規劃與設計

及監造

（45分）
	1.設計內容可行性分析及問題處理建議
	15
	
	
	

	
	
	2.整體設計之完整性、創意。
	10
	
	
	

	
	
	3.生態環保及與地方特色之配合性
	10
	
	
	

	
	
	4.本案監造之課題分析及建議
	10
	
	
	

	二
	廠商履約能力
（25分）
	1.承商簡介，公司組織及成員學經歷：目前主要人員名冊(包含年齡、性別、學經歷、工作年資、具有之相關證照名稱等)與聯絡地址、電話等及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業知識之情形（如有證照者請檢附相關證照影本）及廠商所在地與履約地點之關係。
	10
	
	
	

	
	
	2.過去信譽及履約實績證明文件（說明過去五年內完成業績）及代表作品及其他。
	10
	
	
	

	
	
	3.監造團隊指揮管控及危機處理機制。
	5
	
	
	

	三
	價格（20分）
	標價及其組成之完整性、正確性及合理性及其他。
	20
	
	
	

	四

	簡報及答詢（10分）

（10分）
	簡報內容及答詢反應。
	10
	
	
	

	總分合計

合計
	
	100
	
	
	

	轉換序位
	
	
	
	
	


註：1.本表可視投標廠商數由業務單位增列廠商評分欄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2.委員評分總計如如低於70分或高於90分者，請扼要述明理由。

-----------------保密線----------------
	附件二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強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暨履約監造
廠商服務建議書評審總表
	廠商名稱
	評審委員編號
	序位合計數
	序位名次

	
	1
	2
	3
	4
	5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評審委員
	

	評審結果：

最符合本場廠商：


	出席評審委員簽名：

評審委員會議主席簽名：

中華民國102年3月  日


註：1.受評分數平均值(以總評分除以評分委員數)未達 70 分（未填時為70分）之廠商為不合格，不計入順位之計算。

2.採總評分法時，總評分最高者為第一順位，次高者為第二順位，依此類推。

3.採序位法時，以合計序位最低者為第一順位，次低者為第二順位，依此類推。

        保密線








委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